阎发改审发〔2020〕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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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阎良区前进东路与润天大道十字以北片区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你单位以阎新街字〔2020〕15号报来的《关于前进东路与润天大道十字以北片区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建议书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建设。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前进东路与润天大道十字以北片区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监管平台项目代码2020-610114-47-01-060807）
二、项目地址：位于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前进东路与润天大道十字以北，具体四至为西临公安局看守所、泷淼源鑫区，北临西韩铁路线，东临筑城国际小区，南临金松小区、前进东路。
三、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征收改造总占地面积148.6亩，涉及被拆迁户106户342人，需征收各类房屋建筑面积71030平方米，其中居民住宅建筑面积58000㎡，其他用房等建筑面积共13030平方米。
安置区项目西临现看守所，东临拟建润天大道北延路段，南临前进东路，新建安置区总建筑面积约3139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2960㎡（住宅面积19240㎡，经济发展用房面积3720㎡），地下建筑面积约8435㎡（主要用于车库和设备用房）。同时完成绿化、道路、广场及管网等配套工程。
四、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23303.34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

五、社会效益：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改善阎良区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也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请接文后，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

此复，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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